诚信承诺书

深圳大学总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：
本人现承诺如下：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中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二、将严格遵守 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定期向伦理委员会汇报条例的执行情况，并接受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。
三、如项目获得立项，需重新送审相关文件至伦理委员会，获得正式伦理审查批准函后，方可开展相关实验。
四 、项目如涉及临床标本，立项后，补充提交标本来源地出具的伦理证明。
五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和新闻舆论等的监督。
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，由本人/单位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